
臺南市政府觀光旅遊局 CEDAW 宣導辦理成果報告 

二級機關/

科室 
觀光事業科 辦理日期 112.3.23 

活動名稱 
112 年台南旅宿業拓展市場及

服務品質提升輔導計畫 
宣導對象 臺南市旅宿業者 

宣導人數 

性別 

共計 CEDAW 

自製宣導媒材

類別 

□講義   □文宣   □簡報 

□廣播錄音檔      ■影片 

□其他 ________ 
女 男 

其

他 

30 3  33 

宣導管道 □網路平台(含 FB、Line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Podcast 等) 

□影片播放(廣告等)        □廣播            □電視牆 

□活動設攤              □競賽            □平面廣告空間 

■研討會、座談會、說明會  □辦理 CEDAW 實體課程、工作坊 

□其他______ 

CEDAW 應

用  

1. CEDAW 第 11 條： 

締約各國應採取一切適當措施，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女的歧視，以保證她

們在男女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利。 

2. CEDAW 第 4 次國家報告結論性意見與建議： 

30. 國際審查委員會重申上次審查的建議，即政府開展公眾教育活動，以

促進對婦女平等和尊嚴的尊重；實施方案，鼓勵女孩和男孩在非傳統領域

接受教育，並透過暫行特別措施加快消除職業性別隔離。 

3. CEDAW 第 16 條第 1項(g) 款號一般性建議： 

有權選擇從事適合於自己的能力、資歷和抱負的職業或工作。 

宣導媒材內容及宣導過程整體概述 

 宣導媒材內容概述： 

環境清潔 女力先鋒-女性具有充分能力可以勝任山貓鏟土機及清潔隊司機工作，打破

女性能力必然低於男性的刻板印象，讓社會大眾明白，性別並非阻力，人人都可以選

擇喜歡的工作，並發揮其專長，無性別顧忌地自由追求其個人價值和目標。 

  

 宣導過程概述： 

    對於旅宿業者教育訓練亦未有性別的差異性，且不分性別皆可自由參加政府機關定期 

    或不定辦理之培訓課程、教育訓練，提升業者服務品質及導入性別平等觀念，以提供 

    性別友善職場環境。 

 



 

宣導活動照片 

 

112 年台南旅宿業拓展市場及服務品質提升輔導計畫 


